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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加重的稅務法規遵循的負擔，以及來自稅務機關加強查核
力度所帶來的稅務風險，是所有企業目前及未來必須正視與面
對的事實，尤其跨國企業應該掌握各國頒布的最新法規，並透
過交流溝通平台，以掌握稽徵實務變動的趨勢。資誠以實際行
動參與及以專業促進兩岸產官學界稅務交流，來實踐我們的企
業責任，照片內容為資誠會計師參與 2013 年中華產業國際租
稅學會與中國國際稅收研討究會在福州市舉辦之「第一屆海峽
兩岸國際稅收交流研討會」，出席人員有吳德豐會計師（現任
租稅學會理事長），郭宗銘會計師（資誠稅務法律營運長）等，
大陸出席人員有稅收研究會會長王力先生(中國國家稅務總局
前副局長)及國際稅務司與各省稅局主管等一共七十多人參
加，場面盛大且獲致豐碩研究成果，對促進兩岸稅務交流起到
積極作用。
「第二屆海峽兩岸國際稅收交流研討會」將於今年 11 月 4 日
於台北舉辦，參加者除中華產業國際租稅學會會員外，尚有數
十位兩岸產官學界重量級代表，精彩可期。

2014 年 10 月 第十二期

專論/專家投稿

中國國家稅務總局發佈特別納稅調整監控管理方式新公告：預計

稅務機關將主動提示風險、鼓勵企業自行調整補稅

背景

中國於2008年的新企業所得稅法中納入了“特別納稅調整”1的內容，並頒布《特別納稅調整實施

辦法（試行）》(國稅發[2009]2號，以下簡稱「2號文」)，將反避稅概念明定於法律中2。近日，

為進一步規範特別納稅調整監控管理的工作程序、明確企業的權利義務以及自行調整補稅的相

關問題，國家稅務總局發布了《關於特別納稅調整監控管理有關問題的公告》(國稅發[2014]54

號，以下簡稱「54號文」)。茲將54號文的主要內容以及可能影響簡要說明如下：

一、對納稅人進行特別納稅調整風險點提示

54號文指出，稅務機關在審查關聯申報、同期資料或進行前期監控和後續跟踪管理時，若

發現納稅人存在特別納稅調整之風險，應當向納稅人送達《稅務事項通知書》，提示其存

在特別納稅調整風險，納稅人於收到通知後20日內，須提供同期資料或者其他有關資料。

1 特別納稅調整係指針對企業關聯交易違背獨立交易原則、利用避稅港進行稅收籌劃等特別情况，採取的

轉讓定價、受控外國企業、資本弱化和一般反避稅管理等反避稅措施。
2 依據《特別納稅調整實施辦法（試行）》，特別納稅調整之範圍包含：轉讓定價、預約訂價安排、成本分

攤協議、受控外國企業、資本弱化及一般反避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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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風險提示之目的為促使納稅人關注並自行審查評估有關轉讓定價、資本弱化、受控外國

企業管理等特別納稅調整風險，納稅人評估後得自行進行納稅調整。惟需注意，上述《稅

務事項通知書》性質係屬稅務機關提供予企業的風險提示，並非稅務機關對企業稅務調整

事項出具的結論性意見。

二、納稅人得自行調整補稅，亦得要求稅務機關確定企業特別納稅調整事項並出具特別納稅調

整結論性意見

納稅人收到《稅務事項通知書》後，如上述，應當審核分析其關聯交易定價原則和方法等

特別納稅調整事項的合理性，若認為有需調整之處，納稅人得自行調整補稅。除此之外，

納稅人亦得要求稅務機關確認關聯交易定價原則和方法等特別納稅調整事項，對此，稅務

機關應當按照有關規定啓動特別納稅調查調整程序，確定合理調整方法，實施稅務調整，

作出結論性意見。

三、納稅人自行調整補稅的效力

如前述，納稅人在特別納稅調整監控管理階段自行調整補稅，是納稅人自行審核評估特別

納稅調整風險所採取的措施，並非稅務機關出具的稅務調整的結論性意見。因此，即便納

稅人已自行調整補稅，稅務機關後續仍得針對調整不到位之情況，實施特別納稅調查及調

整。

四、納稅人自行補稅及加收利息的處理方式

針對上述納稅人自行調整補稅的狀況，54號文亦指出若納稅人在期間按照規定提供同期資

料等有關資料者，根據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二款的規定，其自行補稅

按照稅款所屬納稅年度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與補稅期間同期的人民幣貸款基準利率加收

利息，不再另加收5個百分點。

資誠觀察

過去企業所得稅法及2號文著重於稅務機關發現納稅人有不合理之情事時，應採取特別納稅調整

之調查及後續處理事項；54號文則將特別納稅調整之管理提前於稅務機關實際進行調查前，並

指出企業得自行調整補稅。然未來54號文實際執行時，各地稅局如何評估企業之特別納稅調整

風險？以何種方式發出《稅務事項通知書》、《稅務事項通知書》係概要性提示抑或僅針對特定

風險提示？以及納稅人自行審查評估甚至補稅後，各地稅局是否會進一步與正式調查程序連

結？這些問題都值得後續觀察。建議存在特別納稅調整事項之企業，應密切注意其相關發展，

並及早檢視交易安排，調整存有潛在風險的環節，並且依據法令備妥相關文件，以有效的掌控

稅務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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